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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  中东局势

1993年1月28日(第3167次会议)的决定： 

第803(1993)号决议和主席声明

在1993年1月18日的来信中，1 黎巴嫩代表谨通知

秘书长，黎巴嫩政府已决定请安全理事会根据安全

理事会第425(1978)、第426(1978)、第501(1982)、 

第508(1982)和第509(1982)号决议以及其他各项有

关决议和决定，将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

部队)的任务期限再延长六个月，原任务期限到1993
年1月31日结束。黎巴嫩代表指出，自从上次延长

联黎部队任务以来，已出现了一些有利的发展情

况，其中包括成立了新政府。新政府的成立受到阿

拉伯世界和国际社会的欢迎。此外，他还报告说，

联黎部队指挥部和黎巴嫩政府军间保持着极好的协

调关系，其重点是在延伸到国际承认的边界为止的

黎巴嫩整个南部都部署黎巴嫩政府军。然而，他指

出，尽管取得了这些积极发展，以色列还是变本加

厉地破坏黎巴嫩的稳定，继续残酷占领黎巴嫩南

部。包括将巴勒斯坦平民驱逐到黎巴嫩，这种做法

侵犯了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违反了《联合国

宪章》的原则。安全理事会第799(1992)号决议强烈

谴责这一行动，但以色列仍然拒绝执行该项决议。

他还报告说，尽管黎巴嫩努力确保安全理事会的第

425(1978)号决议能得到执行，以色列仍然拒绝执行

这项决议以及所有其他有关决议。他指出，安全理

事会应该援引《联合国宪章》第七章，迫使以色列

遵循其各项决议。因为以色列不得“继续超越于法

律之上”，黎巴嫩请求安理会采取新的有力步骤，

迅速执行其第425(1978)号决议，振兴第426(1978)号
决议规定的机制，结束以色列的“反叛的地位”， 

从而使黎巴嫩政府能够在其国际公认的边界内的整

个南部地区行使权力。他还指出，联黎部队的存在

继续具有极大的必要性，以便向民众提供大量必要

的援助和国际支助。然而，这种援助不能取代安全

理事会第425(1978)号决议所规定联黎部队的最初任

务，即保证以色列部队撤出黎巴嫩并协助黎巴嫩政

府通过黎巴嫩部队和国内安全部队在该地区恢复合

法有效的统治。

1 S/25125。

1993年1月22日，根据第768(1992)号决议，秘

书长向安理会提交一份关于1992年7月22日至1993年
1月22日期间联黎部队的报告，2 秘书长报告说，黎

巴嫩南部出现了高度紧张时期，该地区的局势依然

十分不稳定。联黎部队继续尽其能力防止其防区被

用来从事敌对活动。它也继续尽其所能保护困在冲

突地区的居民。但联黎部队在执行任务时，本身也

遭到大量直接射击，因此其工作受到严重阻碍。我

再次呼吁有关各方尊重联黎部队不偏不倚的国际地

位。联黎部队行动地区的战事再度让人注意到，尽

管安全理事会再三要求以色列撤出以色列继续占领

南部黎巴嫩，结果联黎部队仍然不能执行其任务。

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的局势和对联黎部队任务的总

的态度和前几次报告所述相同。以色列当局表示，

他们对黎巴嫩没有领土野心，“安全区”只是一种

临时安排。他们认为，只要黎巴嫩政府不能有效行

使权力，不能阻止其领土不被用来向以色列发动攻

击，这种安排对于确保以色列北部的安全是必要

的。以色列当局还认为，以色列与黎巴嫩间的所有

问题都应该在和平进程范围内通过双边谈判解决，

最后达成两国间的和平条约。秘书长认为，尽管联

黎部队未能执行其任务；它对该区域稳定和保护平

民的贡献依然十分重要。因此，他建议安全理事会

接受黎巴嫩政府的请求，将联黎部队的任务期限再

延长六个月，至1993年7月31日为止。

在1993年1月28日举行的第3167次会议上，安理

会将秘书长报告列入议程。主席(日本)提请安理会

成员注意黎巴嫩代表的来信，以及在安理会磋商中

拟定的一项决议草案。3 

决议草案随后提付表决，获得一致通过，成为

第803(1993)号决议，全文如下：

安全理事会，

回顾其1978年3月19日第425(1978)和426(1978)号、1982
年2月25日第501(1982)号、1982年6月5日第508(1982)
号、 1982年 6月 6日第 509( 1982)号、 1982年 9月 17日第

520(1982)号决议及其所有关于黎巴嫩局势的决议，

2 S/25150和Add .1。
3 S/25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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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了1993年1月22日秘书长关于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

队的报告，并注意到其中表示的意见，

注意到1993年1月18日黎巴嫩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

信，

应黎巴嫩政府的请求，

1 . 决定将联黎部队目前的任务期限暂时再延长六个

月，即至1993年7月31日止；

2 . 重申坚决支持黎巴嫩在国际公认疆界内的领土完

整、主权和独立；

3 . 再次强调1978年3月19日秘书长的报告中所述并经第

426(1978)号决议核可的联黎部队职权范围和总指导方针，并

呼吁所有有关各方同联黎部队通力合作，使其能充分执行任

务；

4 . 重申联黎部队应充分执行第425(1978)、426(1978)
号决议及所有其他有关决议规定的任务；

5 . 请秘书长同黎巴嫩政府及与本决议的执行直接有关

的其他各方继续协商，并就此事向安全理事会提出报告。

第803(1993)号决议通过之后，主席指出，在与

安理会成员磋商之后，他获得授权代表安理会发表

声明如下：4 

安全理事会成员赞赏地注意到秘书长根据第768(1992)
号决议提交的关于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的报

告。

成员们重申决心维护黎巴嫩在其国际公认疆界内的充分主

权、独立、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在这方面，成员们宣称任何

国家都不得进行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以侵犯任何国家的领土

完整或政治独立，或进行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行动。

安全理事会已根据第425(1978)号决议，将联黎部队的任

务期限再度暂时延长一段期间，在此安理会成员再次强调迫

切需要执行该决议的所有方面。成员们重申充分支持《塔伊

夫协定》以及黎巴嫩政府为巩固该国和平、国家统一和安全

而继续进行的努力，同时顺利地进行重建。安理会成员赞扬

黎巴嫩政府与联黎部队充分协调，成功地将其权力延伸到该

国南部。

安全理事会成员表示关切黎巴嫩南部不断发生暴力行

为，遗憾平民的丧生，并敦促所有各方力行自制。

安全理事会成员借此机会表示感谢秘书长及其工作人员

在这方面不断的努力，并赞扬联黎部队官兵和部队派遣国在

困难的情况下为国际和平与安全事业作出牺牲和承诺。

1993年5月26日(第3220次会议)的决定： 

第830(1993)号决议和主席声明

1993年5月21日，根据第790(1992)号决议，秘

书长向安理会提交一份关于1992年11月20日至1993

4 S/25150和Add .1。

年5月21日期间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观察员

部队)的报告，5 秘书长指出，观察员部队在当事各

方的合作下，继续有效地执行其职责。但是，尽管

以色列-叙利亚地区仍保持平静，就整个中东局势

来说，仍是危机四伏。除非能够全面解决中东问题

的各个方面，否则，这种局势很可能持续下去。在

当前情况下，他认为观察员部队必须继续留驻该地

区。因此，他建议安全理事会再次延长部队的任务

期限六个月，至1993年11月30日止。阿拉伯叙利亚

共和国和以色列的政府均对提议的延长表示同意。

在1993年5月26日举行的第3220次会议上，安

理会将秘书长报告列入议程。主席(俄国联邦)提请

安理会成员注意在安理会磋商中拟定的一项决议草

案。6 

决议草案随后提付表决，获得一致通过，成为

第830(1993)号决议，全文如下：

安全理事会，

审议了秘书长关于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的报告，

决定：

(a)  要求有关各方立即执行1973年10月22日第338(1973)
号决议；

(b)  将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的任务期限再延长六

个月，至1993年11月30日止；

(c)  请秘书长在此期限结束时，就局势发展情况和为执

行安全理事会第338(1973)号决议所采取的措施提出报告。

第830(1993)号决议通过之后，主席指出，他获

得授权代表安理会发表补充声明如下：7 

众所周知，秘书长在关于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的

报告第21段中指出：“尽管以色列-叙利亚地区目前平静无

事，但整个中东局势仍是危机四伏，除非能够全面解决中东

问题的各个方面，否则这种局势很可能继续下去。”秘书长

的这段话反映了安全理事会的看法。

1993年7月28日(第3258次会议)的决定： 

第852(1993)号决议和主席声明

在1993年7月14日的来信中， 8 黎巴嫩代表通

知秘书长，黎巴嫩政府已决定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5 S/25809。
6 S/25838。
7 S/25849。
8 S/26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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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1978)、426(1978)、501(1982)、508(1982)和
509(1982)号决议及安全理事会所有其他有关决议及

决定，请安全理事会将联合国黎巴嫩临时部队的任

期再延长六个月。黎巴嫩代表指出，自从联黎部队

上次延长任期以来，一些重大的积极发展已加速建

立了全国的和平、稳定与安全。除以色列占领区以

外，部署于全国的黎巴嫩军队和国内安全部队得到

了不断的提升。法制得到强有力的实施，在全国旅

行安全，而且不受阻碍。另外，黎巴嫩政府正竭尽

努力重新安置流离失所的平民。联黎部队司令部与

黎巴嫩军队也继续合作得很融洽，以期在黎国南部

全境直到国际承认的边界部署黎巴嫩军队。尽管黎

巴嫩与以色列参加了至今仍在进行中的双边和平谈

判，以色列仍继续占领黎巴嫩南部，无视黎巴嫩人

民和政府在巩固国家统一和中央权威方面取得的重

大成就。他重申黎巴嫩政府的立场，并补充说，正

如《联合国宪章》准许，而且，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425(1978)号决议所述，黎巴嫩人民将行使其单独和

集体地反抗占领的正当权利，直到以色列部队撤出

一切黎巴嫩领土为止。安全理事会，特别是五个常

任理事国有责任表明其决议必须遵守和执行。

1993年7月20日，根据第803(1993)号决议，秘

书长向安理会提交了一份关于1993年1月23日至7月
20日期间联黎部队的报告。9 秘书长指出，虽然黎巴

嫩南部的局势基本上未变，但敌对程度加强。武装

分子对在黎巴嫩境内的以色列及相关军事目标的进

攻总的来说比以往更加有效，同时，以色列的报复

也更加猛烈。联黎部队再次受到严重阻碍，联黎部

队的阵地和人员既受到武装分子也受到以色列国防

部队和事实上的部队的直接攻击。在这方面，秘书

长重申有关各方对联黎部队的国际和公正地位的尊

重，对该部队的有效运作是至关重要的。然而，他

指出，黎巴嫩其他地区的局势已经改善，将联黎部

队行动区的一个部分交给黎巴嫩军队接管是向前迈

进的一步。另一方面，尽管安理会一再呼吁以色列

撤军，联黎部队行动区及其以北地区的敌对行动，

突出表明以色列仍然占领黎巴嫩南部地区。因此，

联黎部队仍然无法履行其任务规定。如同前几份报

告所述，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局势和联黎部队的任

务所持的总的态度仍然未变。就黎巴嫩政府本身来

9 S/26111。

说，它感到骄傲的是，在恢复法治，重新安置流离

失所者，以及在重建国家方面均取得进展。他认

为，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为以色列继续占领黎巴嫩领

土辩护，黎巴嫩认为这种占领是该国南部地区持续

发生敌对行动的根源。秘书长重申，虽然联黎部队

尚未在实现任务规定方面取得明显的进展，联黎部

队对稳定做出的贡献以及它向该地区人民提供的保

护仍然是至关重要的。因此，他建议安理会接受黎

巴嫩政府的请求，将联黎部队任务期限再延长六个

月，直至1994年1月31日为止。

在1993年7月28日举行的第3258次会议上，安理

会将秘书长报告列入议程。主席(联合王国)提请安

理会成员注意黎巴嫩代表的来信，以及在安理会磋

商中拟定的一项决议草案。10 

决议草案随后提付表决，获得一致通过，成为

第852(1993)号决议，全文如下：

安全理事会，

回顾其1978年3月19日第425(1978)和426(1978)号、1982
年2月25日第501(1982)号、1982年6月5日第508(1982)
号、 1982年 6月 6日第 509( 1982)号、 1982年 9月 17日第

520(1982)号决议及其所有关于黎巴嫩局势的决议，

研究了1993年7月20日秘书长关于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

队的报告，并注意到其中表示的意见，

注意到1993年7月14日黎巴嫩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

信，

应黎巴嫩政府的请求，

1 . 决定将联黎部队目前的任务期限暂时再延长六个

月，即至1994年1月31日止；

2 . 重申坚决支持黎巴嫩在国际公认疆界内的领土完

整、主权和独立；

3 . 再次强调1978年3月19日秘书长的报告中所述并经第

426(1978)号决议核可的联黎部队职权范围和总指导方针，并

呼吁所有有关各方同联黎部队通力合作，使其能充分执行任

务；

4 . 重申联黎部队应充分执行第425(1978)、426(1978)
号决议及所有其他有关决议规定的任务；

5 . 请秘书长同黎巴嫩政府及与本决议的执行直接有关

的其他各方继续协商，并就此事向安全理事会提出报告。

第852(1993)号决议通过之后，主席指出，他获

得授权代表安理会发表声明如下：11 

10 S/26177。
11 S/26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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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理事会成员赞赏地注意到秘书长按照第803(1993)
号决议提出的关于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的报

告。

成员们重申支持黎巴嫩在国际公认疆界内的充分主权、

独立、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为此，他们极力主张，任何国

家不得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侵犯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

独立，或进行与联合国宗旨不符的任何其他行动。

在安全理事会根据1978年3月19日第425(1978)号决议将

联黎部队的任务期限暂时再延长之际，安理会成员再次强调

亟需执行该决议的所有方面。他们重申全力支持《塔伊夫协

定》，支持黎巴嫩政府在成功地进行重建之际继续努力巩固

其本国的和平、国家统一和安全，安理会成员赞扬黎巴嫩政

府与联黎部队充分协调，成功地在其本国南部恢复统治。

安全理事会成员对黎巴嫩南部不断发生暴力事件表示关

注，对平民生命的丧失表示遗憾，并呼吁所有各方自我克

制。

安全理事会成员借此机会感谢秘书长及其工作人员在这

方面不断努力，并赞扬联黎部队和部队派遣国在困难的情况

下为国际和平与安全事业作出牺牲和承诺。

1993年11月29日(第3320次会议)的决定： 

第887(1993)号决议和主席声明

1993年11月22日，秘书长向安理会提交一份关

于1993年5月22日至11月22日期间联合国脱离接触观

察员部队(观察员部队)的报告。12 秘书长指出，观

察员部队在当事双方的合作下，继续有效地执行任

务。尽管以色列-叙利亚地区目前平静无事，但局

势仍是危机四伏，除非能够全面解决中东问题的各

个方面，否则，这种局势很可能持续下去。在这种

情况下，秘书长认为观察员部队必须继续留驻该地

区。因此，他建议安全理事会再次延长部队的任务

期限六个月，至1994年5月31日止。阿拉伯叙利亚共

和国和以色列政府也已表示同意。

在1993年11月29日举行的第3320次会议上，安

理会将秘书长报告列入议程。主席(佛得角)提请安

理会成员注意在安理会磋商中拟定的一项决议草

案。13 

决议草案随后提付表决，获得一致通过，成为

第887(1993)号决议，全文如下：

安全理事会,

12 S/26781。
13 S/25808。

审议了1993年11月22日秘书长关于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

员部队的报告,

决定:

( a)  要求有关各方立即执行其1973年10月 22日第

338(1973)号决议；

(b)  将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的任务期限再延长六

个月,至1994年5月31日止；

(c)  请秘书长在此期限结束时,就局势发展情况和为执

行安全理事会第338(1973)号决议所采取的措施提出报告。

第887(1993)号决议通过之后，主席指出，他获

得授权代表安理会发表声明如下：14 

众所周知，秘书长在关于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的

报告第19段中指出：“尽管以色列-叙利亚地区目前平静无

事，但整个局势仍是危机四伏，除非能够全面解决中东问题

的各方面，否则，这种局势很可能持续下去。”秘书长的这

段话反映安全理事会的看法。

1994年1月28日(第3331次会议)的决定： 

第895(1994)号决议和主席声明

在1994年1月13日的来信中， 15 黎巴嫩代表通

知秘书长，黎巴嫩政府已决定要求安全理事会将联

合国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的任务期限再延长

6个月。他指出，自从上一次延长联黎部队的任务

以来，黎巴嫩的局势继续有了改善，全国和解更加

巩固。黎巴嫩军队和联黎部队继续在极为和谐的气

氛中进行协调，旨在达到黎巴嫩军队在国内南部地

区，一直到国际承认的边界的部署。他还报告说，

尽管有这些积极动态，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的占领

不但“制造许多事端”并且继续扰乱了黎巴嫩的全

面复元，包括通过在黎巴嫩南部的猛烈轰炸，造成

联黎部队的损失和受伤。如原先所述，16 尽管如此，

黎巴嫩代表重申黎巴嫩政府的立场，强调黎巴嫩非

常清楚地知道，中东和平进程将提供一个架构，在

这个架构中，以色列将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25(1978)
号决议。

1994年1月20日，根据第852(1993)号决议，秘

书长向安理会提交了一份关于1993年7月21日至1994
年1月20日联黎部队的报告。17 秘书长指出，黎巴嫩

14 S/26809。
15 S/1994/30。
16 见S/25125和S/26083。
17 S/199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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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局势仍然紧张、动荡。七月底，以色列极其猛

烈的轰击后稍有间歇，到九月份敌对行动又回复到

原先的水平。然而，八月份以后，对平民目标的炮

轰比前几个任务期间大大减少。联黎部队在执行任

务时，因其阵地和人员直接受到炮火攻击而再度严

重受阻。秘书长再次强调，一切有关方面有义务尊

重联黎部队的国际地位和公正地位，才能使该部队

有效运作。他还指出，在联黎部队活动地区以外，

黎巴嫩继续在正常化的道路上前进。在联黎部队活

动地区内部署一黎巴嫩陆军单位维持法治，是走向

恢复政府权威的又一步骤。另一方面，尽管安全理

事会一再要求以色列撤离，但以色列仍然占领黎巴

嫩南部的一些地方。敌对行动仍在继续，联黎部队

仍无法执行其任务。秘书长还报告说，以色列对黎

巴嫩南部局势和联黎部队任务的总的态度仍和历次

报告叙述的一样。黎巴嫩政府仍然完全致力于重建

国家和民族和解的进程。1994年1月13日的信说明了

该立场。秘书长重申，尽管联黎部队在执行任务方

面尚未取得明显进展，但对保持稳定和向该地区居

民提供保护方面仍有重要作用。因此，他建议安全

理事会接受黎巴嫩政府的请求，将联黎部队的任务

期限再延长六个月，即到1994年7月31日为止。目

前他没有建议减少该部队的兵力，但他希望到下六

个月结束时，目前正在进行的和谈会取得长足的进

展，以便可以进一步减少联黎部队的兵力。

在1994年1月28日举行的第3331次会议上，安理

会将秘书长报告列入议程。主席(捷克共和国)提请

安理会成员注意黎巴嫩代表的来信，以及在安理会

磋商中拟定的一项决议草案。18 

决议草案随后提付表决，获得一致通过，成为

第895(1994)号决议，全文如下：

安全理事会，

回顾其1978年3月19日第425(1978)和426(1978)号、1982
年2月25日第501(1982)号、1982年6月5日第508(1982)
号、 1982年 6月 6日第 509( 1982)号、 1982年 9月 17日第

520(1982)号决议及其所有关于黎巴嫩局势的决议，

研究了秘书长1994年1月20日关于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

队的报告，并注意到其中表示的意见，

注意到1994年1月13日黎巴嫩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

信，

18 S/1994/92。

应黎巴嫩政府的请求，

1 . 决定将联黎部队目前的任务期限再延长六个月，即

至1994年7月31日止；

2 . 重申坚决支持黎巴嫩在国际公认疆界内的领土完

整、主权和独立；

3 . 再次强调秘书长1978年3月19日的报告中所述并经第

426(1978)号决议核可的联黎部队职权范围和总指导方针，并

呼吁所有有关各方同联黎部队通力合作，使其能充分执行任

务；

4 . 重申联黎部队应充分执行第425(1978)、426(1978)
号决议及所有其他有关决议规定的任务；

5 . 请秘书长同黎巴嫩政府及与本决议的执行直接有关

的其他各方继续协商，并就此事向安全理事会提出报告。

第895(1994)号决议通过之后，主席指出，他获

得授权代表安理会发表声明如下：19 

安全理事会成员赞赏地注意到秘书长按照1993年7月28日
第852(1993)号决议提出的关于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

黎部队)的报告。

成员们重申支持黎巴嫩在国际公认疆界内的充分主权、

独立、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为此，他们极力主张，任何国

家不得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侵犯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

独立，或进行与联合国宗旨不符的任何其他行动。

在安全理事会根据1978年3月19日第425(1978)号决议将

联黎部队的任务期限暂时再延长之际，安理会成员再次强调

亟需执行该决议的所有方面。他们重申全力支持《塔伊夫协

定》，支持黎巴嫩政府在成功地进行重建之际继续努力巩固

其本国的和平、国家统一和安全，安理会成员赞扬黎巴嫩政

府与联黎部队充分协调，成功地在其本国南部恢复统治。

安全理事会成员对黎巴嫩南部不断发生暴力事件表示关

注，对平民生命的丧失表示遗憾，并呼吁所有各方自我克

制。

安全理事会成员借此机会感谢秘书长及其工作人员在这

方面不断努力，并赞扬联黎部队和部队派遣国在困难的情况

下为国际和平与安全事业作出牺牲和承诺。

1994年5月26日(第3382次会议)的决定： 

第921(1994)号决议和主席声明

1994年5月22日，秘书长依照第887(1993)号决

议，向安理会提交了一份1993年11月23日至1994年
5月22日期间观察员部队情况的报告。 20 秘书长除

其他外指出，观察员部队在有关各方合作下，继续

有效地履行各项职责。以色列-叙利亚地区较为平

静，但整个中东局势仍然危机四伏，除非达成一项

19 S/PRST/1994/5。
20 S/1994/587和Cor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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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盖中东问题各个方面的全面解决办法，并且在达

成之前，这种局势很有可能会持续下去。在当前情

势下，秘书长认为观察员部队继续驻留该地区至关

重要，并建议安理会将该部队的任务期限再延长6个
月，即延至1994年5月31日，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

以色列两国政府对此已表示同意。

在1994年5月26日第3382次会议上，安理会将秘

书长的报告列入议程。主席(尼日利亚)提请安理会

成员注意安理会在磋商期间编制的一项决议草案。21 

随后该决议草案提付表决，获得一致通过，成

为第921(1994)号决议，全文如下：

安全理事会，

审议了1994年5月22日秘书长关于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

部队的报告,

决定：

(a)  要求有关各方立即执行其1973年10月22日第338 
(1973)号决议；

(b)  将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的任务期限再延长六

个月，至1994年11月30日止；

(c)  请秘书长在此期限结束时，就局势发展情况和为执

行安全理事会第338(1973)号决议所采取的措施提出报告。

第921(1994)号决议通过后，主席说，安理会

成员经过磋商，授权他代表安理会发表补充声明如

下：22 

众所周知，秘书长关于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的报

告第20段说：“尽管以色列-叙利亚地区目前平静无事，但整

个中东局势继续危机四伏，除非中东问题的各个方面能够得

到全面解决，否则这种局势就可能持续下去。”秘书长的这

段话反映了安全理事会的看法。

1994年7月28日(第3409次会议)的决定： 

第938(1994)号决议和主席声明

1994年7月13日，黎巴嫩代表写信23 通知秘书长

说，黎巴嫩政府已请求安理会将联黎部队的任务期

限再暂时延长6个月。他指出，自从上次延长联黎

部队任务期限以来，各项重大的积极事态发展加快

了黎巴嫩的国家重建和恢复进程。联黎部队和黎巴

嫩军队继续进行完全和谐的协调，以期在整个国家

21 S/1994/620。
22 S/PRST/1994/27。
23 S/1994/826。

南部部署黎巴嫩军队，直到其国际公认的边界。不

过，尽管有这些积极的事态发展，以色列对南部的

占领和继续“侵略黎巴嫩”及其公民的行径仍然是

国家复兴的严重障碍。此外，他重申了以前曾说明24 

的黎巴嫩政府的立场，并强调说，执行第425(1978)
号决议仍然是停止在黎巴嫩南部暴力的唯一途径。

为此，安理会可在为该地区取得和平方面发挥积极

作用，表明其各项决议不容违反，并采取早应采取

的各项措施，执行第425(1978)号决议。

1994年7月20日，秘书长根据第895(1994)号决

议，向安理会提交了一份关于1994年1月21日至7月
20日期间联黎部队情况的报告。25 秘书长指出，黎巴

嫩南部的局势仍然紧张而动荡。武装分子对黎巴嫩

领土上的以色列部队和附属武装的袭击持续不断。

另外还发生了数起向以色列北部发射火箭弹的事

件。以色列国防军和事实上的部队则以猛烈炮火对

袭击进行反击，在一些情况下造成平民伤亡。以色

列部队在最近几周在战斗中越来越主动出击，包括

深入黎巴嫩领土对目标进行空袭。在少数情况下，

联黎部队成了暴力的目标。在这方面，秘书长再一

次强调所有有关方面有义务尊重联黎部队的国际和

中立地位。他指出，除其他外，尽管安理会一再呼

吁以色列撤军，但以色列却如以往的报告所述，维

持它对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的占领以及对该地区局

势和联黎部队任务的总的态度。对黎巴嫩政府而

言，它在该国其他地方的重建和恢复方面取得了进

展，与以色列在南部的持续占领形成鲜明对比。黎

巴嫩政府认为以色列的持续占领是国家恢复的主要

障碍，并强调执行第425(1978)号决议是制止暴力

的唯一途径。秘书长还指出，联黎部队仍然受到阻

碍，无法完成任务。不过，在情势所造成的限制范

围内，联黎部队对稳定的贡献以及它在所部署的地

区对民众的保护仍然非常重要。为此，他建议安理

会接受黎巴嫩政府的请求，将联黎部队的任务期限

再延长6个月，即延至1995年1月31日。尽管在目前

的和平谈判中没有取得明显进展，秘书长因财政原

因，被迫认真考虑进一步削减联黎部队兵力的可能

性。

24 见S/25125、S/26083和/1994/30。
25 S/1994/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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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4年7月28日第3409次会议上，安理会将秘

书长的报告列入议程。主席(巴基斯坦)提请安理会

成员注意黎巴嫩代表的信函以及安理会在磋商期间

编制的一项决议草案。26 

随后决议草案提付表决，以14票赞成获得通

过，27 成为第938(1994)号决议，全文如下：

安全理事会，

回顾其1978年3月19日第425(1978)和第426(1978)
号、 1982年 2月 25日笫 501( 1982)号、 1982年 6月 5日第

508(1982)号、1982年6月6日第509(1982)号、1982年9月17日
第520(1982)号决议及其所有关于黎巴嫩局势的决议，

研究了1994年7月20日秘书长关于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

队的报告，并注意到其中表示的意见，

注意到1994年7月13日黎巴嫩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

给秘书长的信，

应黎巴嫩政府的请求，

1 . 决定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目前的任务期限再延

长六个月，即至1995年1月31日止；

2 . 重申坚决支持黎巴嫩在国际公认疆界内的领土完

整、主权和独立；

3 . 再次强调1978年3月19日秘书长的报告中所述并经第

426(1978)号决议核可的该部队职权范围和总指导方针，并呼

吁所有有关各方同该部队通力合作，使其能充分执行任务；

4 . 重申该部队应充分执行第425(1978)、第426(1978)
号决议及所有其他有关决议规定的任务；

5 . 请秘书长同黎巴嫩政府及与本决议的执行直接有关

的其他各方继续协商，并就此事向安全理事会提出报告。

第938(1994)号决议通过后，主席说，安理会成

员经过磋商，授权他代表安理会发表声明如下：28 

安理会成员重申支持黎巴嫩在国际公认疆界内的充分主

权、独立、领土完整和民族团结。在这方面,他们断言任何国

家不应以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或以违反联合国宗旨的任何其

他方式危害别国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

在安理会以第425(1978)号决议为基础又临时延长该部队

的任务期限时,安理会成员再次强调紧迫需要执行该决议的所

有方面。重申全力支持1989年10月22日《塔伊夫协定》和黎

巴嫩政府持续努力巩固和平、民族团结和国家安全,同时成功

地进行重建工作。安理会成员赞赏黎巴嫩政府同该部队充分

协调成功地努力将管辖权扩大至该国南部。

安理会成员对黎巴嫩南部不断发生的暴力行为表示关注,

对平民生命的损失表示遗憾，敦促所有各方实行克制。

26 S/1994/880。
27 安理会一个成员、即卢旺达没有出席会议。另见第一

和第四章。
28 S/PRST/1994/37。

安理会成员借此机会感谢秘书长及其工作人员在此方面

的持续努力，称赞该部队和各部队派遣国在困难环境中为国

际和平与安全亊业所做的牺牲和贡献。

1994年11月29日(第3467次会议)的决定： 

第962(1994)号决议和主席声明

1994年11月18日，秘书长依照第921(1994)号决

议，向安理会提交了一份关于1994年5月23日至11月
18日期间观察员部队情况的报告。29 秘书长指出，

观察员部队在有关各方合作下，继续有效地履行其

各项职责。尽管以色列-叙利亚地区较为平静，但中

东局势仍然危机四伏，除非达成一项涵盖中东问题

各个方面的全面解决办法，而且在达成之前，这种

局势很有可能会持续下去。在当前情势下，他认为

观察员部队继续留驻该地区至关重要，因此建议安

理会将观察员部队的任务期限再延长6个月，即延至

1995年5月31日。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以色列两国

政府对此已表示同意。

在1994年11月29日第3467次会议上，安理会将

秘书长的报告列入议程。主席(美国)提请安理会成

员注意安理会在磋商期间编制的一项决议草案。30 

随后该决议草案提付表决，获得一致通过，成

为第962(1994)号决议，全文如下：

安全理事会，

审议了1994年11月18日秘书长关于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

员部队的报告,

决定：

( a)  要求有关各方立即执行其1973年10月22日第

338(1973)号决议；

(b)  将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的任务期限再延长六

个月，即至1995年5月31日止；

(c)  请秘书长在此期限结束时,就局势发展情况和为执

行安全理事会第338(1973)号决议所采取的措施提出报告。

第962(1994)号决议通过后，主席说，安理会

成员经过磋商，授权她代表安理会发表补充声明如

下：31 

众所周知，秘书长关于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的报

告第17段说：“尽管以色列-叙利亚地区目前平静无事，但中

29 S/1994/1311。
30 S/1994/1334。
31 S/PRST/199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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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局势继续危机四伏，除非中东问题的各个方面能够得到全

面解决，否则这种局势就可能持续下去。”秘书长的这段话

反映了安全理事会的看法。

1995年1月24日的决定： 

安全理事会主席声明

1995年1月24日，经过磋商，主席(阿根廷)代表

安理会成员对新闻媒体发表声明如下：32 

安全理事会成员强烈谴责1995年1月22日星期日在以色列

诺尔迪亚发生的恐怖主义攻击,其明确目的是企图破坏中东和

平努力。

安理会成员向因爆炸而死亡的人的亲属表示哀悼,并祝受

伤者迅速康复。

安理会成员呼吁所有各方继续其巩固和平进程的努力。

安理会成员认为只有通过对话、尊重和容忍才能够建立共同

的基础。

1995年1月30日(第3495次会议)的决定： 

第974(1995)号决议和主席声明

1995年1月16日，黎巴嫩代表写信33 通知秘书长

说，黎巴嫩政府请求安理会将联黎部队的任务期限

再暂时延长6个月。黎巴嫩代表指出，黎巴嫩国家重

建和复兴进程正在展开，联黎部队和黎巴嫩军队继

续进行完全和谐的协调，目的是把黎巴嫩部队部署

到黎巴嫩整个南部地区，一直到国际承认的边界。

然而，尽管有这些积极的进展，以色列对南部地区

的占领和“继续侵略黎巴嫩及其公民”，依然是国

家复兴的主要障碍。他再次申明了黎巴嫩政府的立

场，34 强调以色列一再侵犯黎巴嫩主权和领土完整，

不断炮击南部的村庄和城镇，而且违反《1949年第

四项日内瓦公约》，不让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探访

被关押在以色列监狱和希阿姆和马尔贾云拘留营的

黎巴嫩人。

1995年1月18日，以色列代表写信35 给秘书长，

提到黎巴嫩代表的上述信函，认为这不过是重述前

几封信内的指控而已。他提请注意1994年8月1日给

秘书长的一封信，36 其中概述了以色列关于黎巴嫩南

32 S/PRST/1995/3。
33 S/1995/45和Corr .1。
34 见S/25125、S/26083、S/1994/30和S/1994/826。
35 S/1995/58。
36 S/1994/915。

部局势的立场。以色列代表在信中驳斥了黎巴嫩代

表1994年7月13日的信函内容，他指出,国际社会深

知真主党和其他恐怖主义组织的武装成员在黎巴嫩

境内不受惩罚地肆意行动，任意策划并发动对以色

列北部和黎巴嫩的袭击和炮击，37 这同时还影响到

联黎部队。他进一步指出，所有这些事情发生时，

黎巴嫩政府都未曾认真尝试采取有效行动，阻止这

些活动。他认为，如果黎巴嫩确实致力于通过在和

平进程中的双边谈判和平解决与以色列的争端，那

么它就不应公开支持对以色列的恐怖行动以致破坏

和平进程。黎巴嫩有关真主党和类似组织的政策明

显与《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和合作

的国际法原则宣言》38 相矛盾。该《宣言》禁止一

国允许其领土被用来从事反对邻国的行为。他还指

出，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采取的安全措施必须从以

色列自卫权角度来看待。黎巴嫩既已积极参与和平

进程，以实现和平解决其与以色列的争端，就不应

企图将争端国际化，向安全理事会提出宜于双边谈

判处理的问题。过去一年，无论在和平进程的双边

轨道还是多边轨道上，在朝向实现和平方面均取得

了历史性进展，以色列为此感到鼓舞，它希望与黎

巴嫩的谈判取得进展，并呼吁黎巴嫩政府采取必要

步骤，使谈判导致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缔结正式和

平条约。

1995年1月23日，秘书长依照第938(1994)号
决议，向安理会提交了一份关于1994年7月21日至

1995年1月20日期间联黎部队情况的报告。39 秘书长

指出，黎巴嫩南部局势仍然紧张而动荡不定，基本

上并无改变。第425(1978)号决议及其后各项决议

载列的安理会决定仍然未得到执行。以色列继续占

领着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而以色列部队及其黎巴

嫩附属部队仍然是声称抵抗占领的武装团体的攻击

目标。联黎部队虽然继续尽全力限制冲突，保护居

民，但在执行任务方面仍然受阻。秘书长重申，尽

管联黎部队在执行任务方面并无进展，但它对该地

区稳定的贡献和对居民提供的保护仍然非常重要。

为此，他建议安理会接受黎巴嫩政府的请求，将联

黎部队的任务期限再延长6个月，即延至1995年7月

37 见S/1994/826。
38 大会第2625(XXV)号决议，附件。
39 S/199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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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日。他还提请注意联黎部队的经费短缺，并指出

在已确定的维护和后勤支助方面进行精简和实现节

约的可能，并说他打算进一步探讨这些途径，并就

此向安理会报告。

在1995年1月30日第3495次会议上，安理会将秘

书长的报告列入议程。主席(阿根廷)提请安理会成

员注意黎巴嫩代表和以色列代表分别于1995年1月16
日和18日写的信。他还提请注意安理会在磋商期间

编制的一项决议草案。40 

随后该决议草案提付表决，获得一致通过，成

为第974(1995)号决议，全文如下：

安全理事会,

回顾其1978年3月19日第425(1978)号和第426(1978)
号、1982年2月25日第501(1982)号、1982年6月5日第508 
(1982)号、1982年6月6日第509(1982)号和1982年9月17日第

520(1982)号决议及其所有关于黎巴嫩局势的决议,

研究了秘书长1995年1月23日关于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

队的报告,并注意到其中表示的意见,

注意到1995年1月16日黎巴嫩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

信,

应黎巴嫩政府的请求,

1 . 决定将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目前的任务期限再

延长六个月,即至1995年7月31日止；

2 . 重申坚决支持黎巴嫩在国际公认疆界内的领土完

整、主权和独立；

3 . 再次强调秘书长1978年3月19日的报告中所述并经第

426(1978)号决议核可的该部队职权范围和总指导方针,并呼

吁所有有关各方同该部队通力合作,使其能充分执行任务；

4 . 重申该部队应充分执行第 425( 1978)号、第

426(1978)号及所有其他有关决议规定的任务；

5 . 赞同秘书长打算在维持和后勤支助领域寻求精简和

实现节约的可能性；

6 . 请秘书长同黎巴嫩政府及与本决议的执行直接有关

的其他各方继续协商,并就此事向安全理事会提出报告。

第974(1995)号决议通过后，主席说，安理会成

员经过磋商，授权他代表安理会发表声明如下：41 

安全理事会成员赞赏地注意到1995年1月23日秘书长按照

1994年7月28日第938(1994)号决议提出的关于联合国驻黎巴

嫩临时部队的报告。

安理会重申支持黎巴嫩在国际公认疆界内的充分主权、

独立、领土完整和民族团结。在这方面,安理会断言任何国家

40 S/1995/81。
41 S/PRST/1995/4。

不应以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或以违反联合国宗旨的任何其他

方式危害别国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

安理会以第425(1978)号决议为基础再次临时延长该部队

的任务期限时,再次强调迫切需要执行该决议的所有方面。安

理会重申全力支持1989年10月22日《塔伊夫协定》,并支持黎

巴嫩政府持续努力巩固国内的和平、民族团结和安全,同时成

功地进行重建工作。安理会赞赏黎巴嫩政府同该部队充分协

调,成功地努力将管辖权扩大至该国南部。

安理会成员对黎巴嫩南部不断发生暴力行为表示关注,对

平民生命的损失表示遗憾,并敦促所有各方实行克制。

安理会借此机会感谢秘书长及其工作人员在这方面的持

续努力,称赞该部队和各部队派遣国在困难环境中为国际和平

与安全事业所做的牺牲和贡献。

1995年5月30日(第3541次会议)的决定： 

第996(1995)号决议和主席声明

1995年5月17日，秘书长依照第962(1994)号决

议，向安理会提交了一份关于1994年11月22日至

1995年5月22日期间观察员部队情况的报告。42 秘书

长指出，观察员部队在有关各方合作下，继续有效

地履行其各项职责。尽管以色列-叙利亚地区较为

平静，但中东局势仍然危机四伏，除非达成一项涵

盖中东问题各个方面的全面解决办法，而且在达成

之前，这种局势很有可能会持续下去。在当前情势

下，他认为观察员部队继续留驻该地区至关重要，

因此建议安理会将观察员部队的任务期限再延长6个
月，即延至1995年11月30日。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和以色列两国政府对此已表示同意。

在1995年5月30日第3541次会议上，安理会将秘

书长的报告列入议程。主席(法国)提请安理会成员

注意安理会在磋商期间编制的一项决议草案。43 

随后该决议草案提付表决，获得一致通过，成

为第996(1995)号决议，全文如下：

安全理事会,

审议了1995年5月17日秘书长关于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

部队的报告,

决定：

( a)  要求有关各方立即执行其1973年10月22日第

338(1973)号决议；

42 S/1995/398。
43 S/1995/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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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将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的任务期限再延长六

个月,至1995年11月30日止；

(c)  请秘书长在此期限结束时,就局势发展情况和为执

行安全理事会第338(1973)号决议所采取的措施提出报告。

第996(1995)号决议通过后，主席说，安理会

成员经过磋商，授权他代表安理会发表补充声明如

下：44 

众所周知,秘书长1995年5月17日关于联合国脱离接触观

察员部队的报告第18段说：“尽管以色列-叙利亚地区目前平

静无事,但中东局势继续危机四伏,除非中东问题的各个方面

能够得到全面解决,否则这种局势就可能会持续下去。”秘书

长这段话反映了安全理事会的看法。

1995年7月28日(第3558次会议)的决定： 

第1006(1995)号决议和主席声明

1995年7月10日，黎巴嫩代表写信45 通知秘书长

说，黎巴嫩政府请求安理会将联黎部队的任务期限

再暂时延长6个月。黎巴嫩代表除其他外指出，黎

巴嫩国家重建和复兴进程正在展开，联黎部队和黎

巴嫩军队继续进行完全和谐的协调，目的是把黎巴

嫩部队部署到黎巴嫩整个南部地区，一直到国际承

认的边界。然而，尽管经济情况令人满意，重建加

快，以色列对南部地区的持续占领和“继续侵略黎

巴嫩及其公民”依然是国家全面复兴的主要障碍。

以色列军队继续炮击黎巴嫩村镇。1995年进行了空

中轰炸，炸死炸伤许多平民，毁坏了财产，这是一

再侵犯黎巴嫩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径。此外，在过

去的5个月里，以色列违反《宪章》、安全理事会的

各项决议和国际法，封锁了黎巴嫩南部的海岸线。

封锁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黎巴嫩代表另

外还重申了黎巴嫩政府的立场。46 

1995年7月19日，秘书长依照第974(1995)号决

议，向安理会提交了一份关于1995年1月21日至7月
19日期间联黎部队情况的报告。47 秘书长指出，黎

巴嫩南部局势仍然紧张而动荡不定，基本上并无改

变。第425(1978)号决议及其后各项决议载列的安理

会决定仍然未得到执行。自秘书长提交上一次报告

44 S/PRST/1995/29。
45 S/1995/554。
46 见S/25125、S/26083、S/1994/30、S/1994/826和S/ 

1995/45及Corr .1。
47 S/1995/595。

以来，区域内敌对行动更加严重。特别令人关切的

是平民伤亡的人数。联黎部队继续尽一切努力，限

制冲突，保护平民不受敌对行动的影响。尽管联黎

部队在执行任务方面并无进展，但部队对该地区稳

定的贡献仍然非常重要。因此，他建议安理会接受

黎巴嫩政府的请求，将联黎部队的任务期限再延长6
个月，即延至1996年1月31日。他还表示，如果安理

会同意，他打算执行他的报告第11和第12段所述的

精简措施。

在1995年7月28日第3558次会议上，安理会将秘

书长的报告列入议程。主席(洪都拉斯)提请安理会

成员注意黎巴嫩代表的信函以及安理会在磋商期间

编制的一项决议草案。48 

随后该决议草案提付表决，获得一致通过，成

为第1006(1995)号决议，全文如下：

安全理事会,

回顾其1978年3月19日第425(1978)号和第426(1978)
号、 1982年 2月 25日第 501( 1982)号、 1982年 6月 5日第

508(1982)号、1982年6月6日第509(1982)号和1982年9月17日
第520(1982)号决议及其所有关于黎巴嫩局势的决议,

研究了秘书长1995年7月19日关于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

队的报告,并注意到其中表示的意见,

注意到1995年7月10日黎巴嫩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

信,

应黎巴嫩政府的请求,

1 . 决定将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目前的任务期限再

延长六个月,即至1996年1月31日止；

2 . 重申坚决支持黎巴嫩在国际公认疆界内的领土完

整、主权和独立；

3 . 再次强调秘书长1978年3月19日的报告中所述并经第

426(1978)号决议核可的该部队职权范围和总指导方针,并呼

吁所有有关各方同该部队通力合作,使其能充分执行任务；

4 . 重申该部队应充分执行第 425( 1978)号、第

426(1978)号及所有其他有关决议规定的任务；

5 . 谴责暴力行为,尤其是对该部队的暴力行为有所增

加,并促请当事各方停止这些行动；

6 . 同意秘书长的报告第11段所述该部队的精简,并强调

其执行将不影响该部队的行动能力；

7 . 请秘书长同黎巴嫩政府及与本决议的执行直接有关

的其他各方继续协商,并就此事向安全理事会提出报告。

48 S/1995/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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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06(1995)号决议通过后，主席说，安理会

成员经过磋商，授权他代表安理会发表声明如下：49 

安全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1995年7月19日秘书长按照第

974(1995)号决议提出的关于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的报

告。

安理会重申支持黎巴嫩在国际公认疆界内的充分主权、

独立、领土完整和民族团结。在这方面,安理会坚决主张任何

国家不得进行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的

任何其他方式侵害他国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

安理会以第425(1978)号决议为基础再次延长该部队的任

务期限时,再次强调紧迫需要执行该决议的所有方面。安理会

重申全力支持1989年10月22日《塔伊夫协定》,并支持黎巴嫩

政府持续努力巩固国内的和平、民族团结和安全,同时成功地

进行重建工作。安理会赞赏黎巴嫩政府同该部队充分协调,成

功地努力将管辖权扩大至该国南部。

安理会对黎巴嫩南部不断发生暴力行为表示关注,对平民

生命的损失表示遗憾,并敦促所有各方实行克制。

安理会借此机会感谢秘书长及其工作人员在此方面的持

续努力,赞扬该部队和各部队派遣国在困难环境中为国际和平

与安全事业所做的牺牲和贡献。

1995年11月28日(第3599次会议)的决定： 

第1024(1995)号决议和主席声明

1995年11月17日，秘书长依照第996(1995)号决

议，向安理会提交了一份关于1995年5月17日至11月
17日期间观察员部队情况的报告。50 秘书长指出，观

察员部队在有关各方合作下，继续有效地履行各项

职责。以色列-叙利亚地区的局势较为平静，但整个

中东局势仍然危机四伏，除非达成一项涵盖中东问

题各个方面的全面解决办法，而且在达成之前，这

种局势很有可能会持续下去。在当前情势下，他认

49 S/PRST/1995/35。
50 S/1995/952。

为观察员部队继续驻留该地区至关重要，并建议安

理会将该部队的任务期限再延长6个月，即延至1996
年5月31日，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以色列两国政府

对此已表示同意。

在1995年11月28日第3599次会议上，安全理事

会将秘书长的报告列入议程。主席(阿曼)提请安理

会成员注意安理会在先前的磋商期间编制的一项决

议草案。51 

随后该决议提付表决，获得一致通过，成为第

1024(1995)号决议，全文如下：

安全理事会,

审议了1995年11月17日秘书长关于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

员部队的报告，

决定：

( a)  要求有关各方立即执行其1973年10月22日第

338(1973)号决议；

(b)  将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的任务期限再延长六

个月,至1996年5月31日止；

(c)  请秘书长在此期限结束时,就局势发展情况和为执

行安全理事会第338(1973)号决议所采取的措施提出报告。

第1024(1995)号决议通过后，主席说，安理会

成员经过磋商，授权他代表安理会发表补充声明如

下：52 

众所周知,秘书长关于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的报告

第14段说：“尽管以色列-叙利亚地区目前平静无事,但中东

局势继续危机四伏,除非中东问题的各个方面能够得到全面解

决,否则这种局势就可能会持续下去。”秘书长这段话反映了

安全理事会的看法。

51 S/1995/990。
52 S/PRST/1995/59。


